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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高中部雙語教育實驗班甄選簡章 

2025.05.08 雙語教育實驗班推行委員會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中市教高字第 1140021835號，核准本校 114 學年度部分班級實驗

教育（雙語教育實驗班）計畫辦理。 

二、 本班設立之目的係為教導學生學會理解並欣賞他國文化之美，發展學生之溝通力、適應

力、專業力及實踐力，以提升青年學生全球移動力，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與健全人格

特質之世界公民。雙語實驗班部分課程由外籍教師與雙語教師授課，並逐年級提高全英

語授課比例，奠定學生聽、說、讀、寫的軟實力；並與國外姐妹學校合作，進行線上教

學與互動，利用彈性學習時間及多元選修課程交流學習。 

三、 報名資格： 

 本校 114學年度入學高一學生，具下列條件之一者，始得報名： 

（一）國中教育會考英文科成績達 B+等級以上之學生。 

（二）通過全民英檢中級(通過初試)以上或新制多益成績 550分以上之學生。 

（三）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達 B1等級以上之學生(對照表如下表 1，僅表列常見測

驗類型，亦可至各大考試官方網站查詢對照)。 

表 1 英語檢測標準對照表 

CERF 

語言能力 

參考指標 

全民英檢 

GEPT 

托福 TOEFL 

舊制多益 

TOEIC 

新制多益 

New TOEIC 

雅思 

IELTS 

紙筆型態

ITP 

網路型態 iBT 

B1進階級 

Threshold 
中級 457以上 47以上 550以上 

550以上 

聽力達 275 

閱讀達 275 

4.0分以上 

B2高階級 

Vantage 
中高級 527以上 71以上 750以上 

785以上 

聽力達 400 

閱讀達 385 

5.5以上 

C1流利級 

Effective 

Operational 

Proficiency 

高級 560以上 83以上 880以上 

945以上 

聽力達 490 

閱讀達 455 

7.0以上 

C2精通級 

Mastery 
優級 630以上 109以上 950以上 - 8.5以上 



-2- 

四、 報名時間及方式： 

    採線上報名，於 114 年 7 月 8 日(二)上午 9 時起至 7 月 16 日(三)

下午 4 時止，點選網址 https://forms.gle/CLbjw4vuNuFYtMM4A 或掃描

QRcode，進行填寫，並自行列印「114 學年度雙語教育實驗班甄選

報名表」(如附件一)，填妥相關資料並由學生本人及監護人簽名確

認後，拍照或掃描後上傳至本校教務處報名網報名。 

 

五、 甄選相關事宜： 

(一)本校錄取生於新生報到日後，以線上報名方式申請參加甄選，甄選總分為 100分， 

    評選項目及計分比例如下： 

1.國中教育會考英文科成績佔比 80% 

2.書面審查佔 20% 

(二)雙語教育實驗班一班正取 35人、備取若干人。 

(三)錄取與報到： 

1. 錄取：依總成績高低依序擇優錄取學生。 

2. 甄選總分同分參酌之順序： 

(1) 國中教育會考國文成績 

(2) 國中教育會考數學成績 

(3) 國中教育會考社會成績 

(4) 國中教育會考自然成績 

3. 錄取名單公告：114年 7月 28日(一)下午 5時前公告於本校校網。 

4. 正取同學若欲放棄錄取資格，請填寫放棄錄取聲明書(附件二) 

後，由學生本人及家長親自個別簽章後，於 7月 29日(二)上       

午 11 時前，親送至本校教務處實研組、或簽名上傳至本校教務處

網( https://forms.gle/ZyzHYAdga2GYbe266 )，逾時不候。 

5.正取同學放棄錄取資格所遺之名額，將由本校教務處通知備取同學

依序遞補。 

(四)成績評分方式如下： 

◆ 國中教育會考英語成績(佔 80%)：依等級標示計分，A++為 80 分、A+為 70 

分、A 為 60 分、B++為 50 分、B+為 40 分、B 為 30 分、C 為 20 分。 

https://forms.gle/CLbjw4vuNuFYtMM4A
https://forms.gle/ZyzHYAdga2GYbe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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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檢證照(佔 10%)：依教育部公告之「各類英語能力檢測計分標準對照表」

(如上表 1)計分。各類英檢成績參照 CEFR語言能力參考指標達 C1、C2為 10 

分、 B2 為 7分、B1為 4分、A2為 1分、A1為 0分。  

◆ 校內外英文相關比賽證明(7%)：(1) 國際型競賽獲得第一名得 7 分、第二名

得 6分、第三名得 5 分、其餘獎項得 4 分。(2)國內競賽—全國競賽第一

名得 6 分、第二名得 5 分、第三名得 4 分、其餘獎項得 3 分；區域及縣

（市）競賽第一名得 5 分、 第二名得 4 分、第三名得 3 分、其餘獎項得 

2 分。(3) 校內競賽第一名得 4 分、第二名得 3 分、第三名得 2 分、其餘

獎項得 1 分。(上限為 7 分)。 

◆ 英文相關活動參與證明(3%)：每一件採計 1分。(上限為 3分) 

(五)轉入及轉出： 

◆ 錄取並完成報到之雙語教育實驗班學生，高一至高三期間除實驗班之特色課程

外，其他課程依本校文史法商學群課程配置進行課程。 

◆ 若於高一下選群時，欲改選理工生醫學群，需申請轉出雙語教育實驗班，並視

為一次轉群申請，畢業前不得再申請轉群。 

◆ 其他轉入及轉出，依本校「雙語教育實驗班」實驗計畫之相關規定辦理。 

 

六、 雙語實驗班相關規定 

經審核錄取本校雙語實驗班者，須配合參與雙語實驗班課程活動，如國際交流、週末英

檢加強班等，且取得相關英語檢定證明。 

 

七、本簡章經實驗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陳校長核可後辦理，修正時亦同。 


